
附件 2 
 

關於貨物貿易的原産地規則 

 

一、根據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（以下簡稱《安排》），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就貨物貿易的

原産地規則制定本附件。 

 

二、一方直接從另一方進口的在《安排》下實行零關稅的

貨物，應根據下列原則確定其原産地： 

（一） 完全在一方獲得的貨物，其原産地爲該方； 

（二） 非完全在一方獲得的貨物，只有在該方進行了實質

性加工的，其原産地才可認定爲該方。 

 

三、本附件第二條第（一）款所稱“完全在一方獲得的貨

物”是指： 

（一） 在該方開採或提取的礦產品； 

（二） 在該方收穫或採集的植物或植物産品； 

（三） 在該方出生並飼養的動物； 

（四） 在該方從本條第（三）款所指的動物中獲得的産品； 

（五） 在該方狩獵或捕撈所獲得的産品； 

（六） 持該方牌照並懸掛國旗（就內地船隻而言）或澳門

特別行政區區旗（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船隻而言）的船隻在公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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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撈獲得的魚類和其他海産品； 

（七） 在持該方牌照並懸掛國旗（就內地船隻而言）或澳

門特別行政區區旗（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船隻而言）的船隻上加

工本條第（六）款所列産品中獲得的産品； 

（八） 在該方收集的該方消費過程中産生的僅適於原材

料回收的廢舊物品； 

（九） 在該方加工製造過程中産生的僅適於原材料回收

的廢碎料； 

（十） 利用本條第（一）款至第（九）款所列産品在該方

加工所得的産品。 

 

四、下列加工或處理，無論是單獨完成還是相互結合完成，

凡用於以下規定的目的，即視爲微小加工處理，在確定貨物是

否完全獲得時，應不予考慮： 

（一）爲運輸或貯存貨物而進行的加工或處理； 

（二）爲便於貨物裝運而進行的加工或處理； 

（三）爲貨物銷售而進行的包裝、展示等加工或處理。 

 

五、本附件第二條第（二）款所稱“ 實質性加工”的認定

標準，應採用雙方同意的下列實質性加工標準： 

（一）“實質性加工”的認定標準可採用“製造或加工工

序”、 “稅號改變”、“從價百分比”、“其他標準”或“混

合標準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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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製造或加工工序”是指在一方境內進行賦予加工

後所得貨物基本特徵的主要製造或加工工序。 

（三）“稅號改變”是指非一方原産材料經過在該方境內

加工生産後，所得産品在《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》中四位

數級的稅目歸類發生了變化，且不再在該方以外的國家或地區

進行任何改變四位數級的稅目歸類的生産、加工或製造。 

（四）“從價百分比”是指完全在一方獲得的原料、組合

零件、勞工價值和産品開發支出價值的合計與出口製成品離岸

價格（FOB）的比值應大於或等於30%，並且最後的製造或加工

工序應在該方境內完成。具體計算公式如下： 

 

原料價值+組合零件價值+勞工價值＋産品開發支出價值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X100%≧30% 

         出口製成品的FOB價格 

  

1.“産品開發”是指在一方境內爲生産或加工有關出口製

成品而實施的産品開發。開發費用的支付必須與該出口製成品

有關，包括生産加工者自行開發、委託該方境內的自然人或法

人開發以及購買該方境內的自然人或法人擁有的設計、專利

權、專有技術、商標權或著作權而支付的費用。該費用支付金

額必須能按照公認的會計準則和《關於實施1994年關稅與貿易

總協定第7條的協定》的有關規定明確確定。 

2.上述“從價百分比”的計算應符合公認的會計準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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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關於實施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7條的協定》。 

（五）“其他標準”，是指除上述“製造或加工工序”、

“稅號改變”和“從價百分比”之外的雙方一致同意所採用的

原産地確定方法。 

（六）“混合標準”是指同時使用上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

標準確定原産地。 

 

六、簡單的稀釋、混合、包裝、裝瓶、乾燥、裝配、分類

或裝飾不應視爲實質性加工；企業生産或定價措施的目的在於

規避本附件條款的，也不應視爲實質性加工。 

 

七、在確定貨物原産地時，不應考慮貨物製造過程中使用

的能源、工廠、設備、機器和工具的産地；也不應考慮雖在製

造過程中使用但不構成貨物成分或組成部件的材料的産地。 

 

八、下列情況在確定貨物的原産地時應忽略不計： 

（一）隨所裝貨物一起報關進口並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

關進出口稅則》中與該貨物一併歸類的包裝、包裝材料和容器； 

（二）與貨物一起報關進口並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

出口稅則》中與該貨物一併歸類的附件、備件、工具及介紹說

明性材料。 

 

九、雙方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》8位數級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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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爲基礎，按照本附件所規定的標準，制訂《享受貨物貿易優

惠措施的澳門貨物原産地標準表》（本附件表1）。本附件表1

是本附件的組成部分。在《安排》下，滿足本附件表1規定的原

産地標準的貨物方可視作已在澳門進行了實質性加工。 

任何根據《安排》附件1第五條實施零關稅的原産澳門的貨

物和擬在澳門生産的貨物的原産地標準應補充列入本附件表1。 

 

十、根據《安排》實行零關稅的原産貨物，應符合直接運

輸規則。 

下列情況下應視爲符合直接運輸規則： 

（一）貨物直接從一方運輸至另一方口岸。 

（二）貨物經過香港運輸，但： 

1.僅是由於地理原因或運輸需要； 

2.未進入香港進行貿易或消費； 

3.除裝卸或保持貨物處於良好狀態所需的工作外，在香港

未進行任何其他加工。 

（三）經過香港運輸的貨物，應向申報地海關提供下列單

證： 

1. 在出口方簽發的聯運提單； 

2. 出口方發證機構簽發的原産地證書； 

3. 貨物的原廠商發票； 

4. 符合本條第二款第(二)項所列三個條件的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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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本附件實施後，如因生産技術改進或其他原因，一

方認爲需要對本附件的內容或本附件表 1內有關貨物的原産地

標準作出修訂，可向另一方提出磋商要求並提交書面說明及支

持數據和資料，通過《安排》第十九條設立的聯合指導委員會

磋商解決。 

 

十二、本附件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本附件以中文書就，一式兩份。 

本附件於二○○三年十月十七日在澳門簽署。 

 

 

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

  商務部副部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 

 

 

 

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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